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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8年 12月 10日創報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法令天地 

   你是冒牌貨嗎？     

林淑芬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）               

報載有一家麵店因為東西味美好吃，老闆得意之餘把店名取

為「天下第一好吃」，好聽又好記，想以此讓他的店名遠播，招

來更多顧客。想不到卻因而遭人控告仿冒，被依違反商標法起

訴，惹來官司纏身的無妄之災！原來該商標已讓人捷足先登的向

經濟部登記商標註冊，自知理虧之餘只好更改招牌和解，但仍難

逃刑法究責。 

依我國商標法的規定，若未取得商標權人同意，於同一或類

似的商品或服務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其註冊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

 法令天地：你是冒牌貨嗎？ 

 機密視窗：怎可任意竊聽？ 

  安全天地：以爆炸方式表達對時勢之不滿，何刑責？ 

 健康常識：不知自己罹患高血壓國人生活習慣現危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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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混淆誤認之虞者，依法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

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然而這樣的法條讓人不禁疑惑，假使

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用了已被註冊的商標，難道也得吃上官司

嗎？其實不然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曾就商標品牌的「著名」條件

頒訂認定標準以解決紛爭，包括銷售量、銷售額、行銷通路、廣

告量、廣告的方式等，以證明該商標已達著名的程度，而為一般

消費者所熟知。在認定標準條件皆符合情形下，再審酌使用者有

無主觀上的犯意，也就是否知道該商標已被登記註冊。簡單的說

並不是搶先登記的就享有商標權保護，只要能舉證自己不知情，

或者已在該商標被登記前就已經使用了，還是可以享用免訴的保

護。 

一般人對於因影印、盜錄而違反著作權法的案件較為熟知，

殊不知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95年新收違反智慧財產權案件約 6

千 5百件中，違反商標法案件即占了四成三，起訴人數約 1千 4

百人，經法院裁判確定有罪人數約 1千 3百人，定罪率高達

95.7%，實在不能不詳加了解。 

所以下次當你要為你的嘔心之作取個像「世界讚」這樣俗夠

又有力的名字時，請先查查看是否已有人登記註冊了，為了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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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商標權，宜早日提出商標註冊申請，以避免亡羊補牢耗時費

事，不小心還得吃上官司呢！（摘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政風室網頁） 

 機密視窗 

     怎可任意竊聽？  

◎葉雪鵬 （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）  

最近媒體接連報導有關查獲販售竊聽手機與軟體的新聞：台

中地檢署的檢察官在本年的三月間，指揮司法警察進行第一波搜

索與緝捕動作，在台中市查獲由林姓負責人經營的通信器材公

司，查扣大批名稱為「萬里通」的監聽手機、器材與賬冊等等。

並將負責人及公司工程人員共五人逮捕，涉案者對監聽手機的軟

體來源都不願吐實。目前這五人已被起訴，林姓負責人且被羈

押。同時期該署又展開同步搜索轄境內台中縣市的徵信社、通訊

器材業者的動作。並協調其他縣市警察單位先後調查有關的涉案

人與被害人達六十餘人之多。據初步估計，該項監聽手機、軟體

出售範圍已遍布各地，被害人應已逾千。目前仍在清查中。所查

獲的「萬里通」監聽手機，功能超強，只要具備 S60作業系統的

手機，知道手機的出廠序號，就可以輸入監聽軟體，直接進入監

聽，被監聽者渾然不知。台北縣的新店警察分局最近進行網路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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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發現有業者在網路上出售在徵信界暴紅的捉姦器材「GPS竊

聽器」及「GSM監聽器」。警方佯稱購買釣出業者，結果破獲蔡姓

男子設在桃園的裝組工廠，查扣各式監聽器材近百組。蔡姓男子

以土法煉鋼方法組裝的監聽器材，雖然外觀陽春，但監聽功能強

大。只要將 GSM監聽器裝入 SIM卡，不問將監聽器放在任何地方，

撥打 SIM卡的門號，就像雙方對講普通電話一樣，收聽到現場所

有聲音。另外將 GSM監聽器結合 GPS衛星定位功能後放在汽車

上，不論汽車開到何處，都不受地域地形的限制，照常可以收聽

到清晰的聲音。 

另外刑事警察局日前也對月前破獲的監聽手機買方進行詢

問，據說已經問了十多人，他們都坦承買監聽手機主要目的，是

供作捉姦或處理感情糾紛的蒐證。 

從新聞報導中，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破獲的各式監聽器材，形

形色色，不勝枚舉。且購買者也可以自備手機，付費要求業者灌

裝軟體使用。監聽的功能也進化到不只限於竊聽聲音，連傳輸無

聲的「簡訊」，也會偷傳一份給主人存檔。 

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，新科技的產物手機剛被引進台

灣，不但價格昂貴，而且門號難求，許多人排隊申請裝機，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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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候一年左右才有機會擁有。想不到時至今日，連小學生胸前都

掛個小手機，晃來晃去！這豈是活在那個年代的人所能想像的！

不過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，科技精進的結果，不但手機的價格直

直落，功能反而日趨完善，現在竟然升級為超級的監聽工具。使

人覺得好像生活在電影「人民公敵」的場景裡，一點隱私都沒有？

現在要問的是面對這些超級的監視利器，難道我們沒有一點點保

持自己隱私的空間嗎？其實保護自己隱私的空間是有的。問題是

我們用什麼;心態去面對？如果發現問題就積極採取強硬的態

度，有決心要將主其事的人繩之以法，法律就會站在你這一方，

與你共同對付邪惡的一方！我們綜看這些逐然明朗的案件，可以

發現操縱監聽手機的人，除了一些見錢眼開，以獵錢為目的職業

性犯罪者外，幾乎都與被害者有相當關係，所涉犯罪部分又屬於

「告訴乃論」，只要被害人表明不願追究或撤回告訴，檢警機關

只好眼睜睜地放過一馬。不能作進一步追查。難怪目無法紀的

人，越來越多！ 

利用電信器材監聽他人通信，究竟要成立那些犯罪？歸納這

些新聞報導，可能觸及三種法律，第一 是違反電信法的犯罪：

電信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：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侵

犯他人通信秘密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一百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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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法條中所提到的電信法第六條第一項，則是

這樣規定的：「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處理之通信，他人不得盜接、

盜錄或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侵犯其秘密。」所保護的就是通信祕

密。電信用戶所使用的手機，雖然都是用戶自己所購備，要與其

他用戶通信時，必需插入向電信事業單位申請門號時所發給的

SIM卡，透過 SIM卡才能經由電信事業單位的設施，與遠端用戶

通信。所以手機雖然是自己的，不論在手機上裝入竊聽軟體，或

者使用手機以及有線的通常電話，以其他不當手法取得竊聽資

料，都是利用電信事業的設備，侵犯他人通信的秘密，這種行為

都要成立這一項法條所規定的犯罪。犯這罪依同條第三項的規

定，須「告訴乃論」。沒有被害人提出告訴，檢察官不會主動偵

辦的。 

第二 是涉及刑法的犯罪：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增

訂，又於九十四年間修正的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妨害秘密罪規

定：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

以下罰金：一、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

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。二、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

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

位者。」利用手機竊聽他人非公開的談話，應該與這法條的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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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所定的犯罪要作相當。而這罪有關竊聽部分的要件，又與電信

法所定的犯罪要件相同，屬於法條競合的的關係，電信法是特別

法，所定刑度又重於刑法，自應優先適用特別法。 

第三 是否涉及違反通訊保障監察法的問題，這法的第二十

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利用手機違法監聽，也發生法條競合問題，要適用較重的電信法

處斷。使用非利用電信設備的違法監聽，才能依這罪處斷！（摘

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網頁） 

 

 安全天地 

以爆炸方式表達對時勢之不滿，有何刑責？ 

一、案例事實 

王大明遭逢失業許久，家中母親生病亦需醫藥費用，因而認

為政府施政成效不彰、經濟衰退、失業等問題，以不滿時政之心，

利用自己化工科系之背景及知識，購買電線、電池、汽油、引信、

火藥粉等材料，自行製造爆裂物品後，以紙盒或背包作掩飾，先

後多次放於公園內、捷運車站廁所內、政府機關周圍等處，有時

爆裂物引爆，有時則無；幸因火藥成分低且引爆係選擇人少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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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之，均未造成任何民眾傷亡，因此研判王大明以抗議政府表達

不滿之企圖甚為明顯，而故意傷害民眾之企圖較低。經長期偵查

後終予逮捕到案。  

二、法律解析 

王大明在公眾得出入之場合（公園、捷運車站、政府機關周

圍等）放置爆裂物品引爆致生公眾危險，符合刑法第 186之 1條

第 1項之「無正當理由使用炸藥、棉花藥、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

裂物爆炸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之

罪名。王大明意圖供自己犯罪之用而製造爆裂物之情形，同時亦

可能構成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」第 7條第 1項「未經許可，

製造、販賣或運輸火砲、肩射武器、機關槍、衝鋒槍、卡柄槍、

自動步槍、普通步槍、馬槍、手槍或各類砲彈、炸彈、爆裂物者，

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處徒刑者，併科新台幣

三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」規定，以及該條例第 7條第 3項「意圖供

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，而犯前二項之罪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

處徒刑者，併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」等罪名。檢察官起

訴後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，可能面臨最重死刑或無期徒刑之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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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。因此不論王大明本身動機如何，製造並放置爆裂物之行為均

係嚴重違法之行為。（轉載自法務部網頁） 

安全維護要用心，你我安全有保障！ 

 

健康常識 

   不知自己罹患高血壓！ 國人生活習慣現危機 

根據調查，台灣超過三分之一的民眾不知道自己罹患高血壓！由

於現代人飲食習慣改變、壓力較大，加上運動量不足、吸菸等原因，

導致高血壓風險常在不知不覺中增加。國民健康局成年及中老年保健

組組長陳姿伶表示，國人生活習慣潛藏許多高血壓危險因子，建議

18歲以上應每年量一次，已患有高血壓之民眾更要定期量。 

千禧之愛基金會董事蔡克嵩指出，高血壓會引起許多併發症，像

是腦中風、心絞痛、心肌梗塞、心臟衰竭等，其中有 3成以上民眾不

知道高血壓也會引起腎臟功能缺損。台灣高血壓學會理事長陳文鐘則

表示，高血壓、吸菸與高膽固醇都是可控制、可改善的人體健康危險

因子，但罹患高血壓的人卻逐年上升，若民眾對高血壓有 100％的認

知，就能有 46％的控制率。血壓下降不僅對身體健康有益處，更可

降低 30％狹心症死亡率、40％中風死亡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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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喚起國人對高血壓問題的重視，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與好鄰居

文教基金會於全台 575家 7-ELEVEN設置千禧健康小站，免費替民眾

檢測血壓，並呼籲有高血壓症狀之民眾，需遵守「711」測量原則，

每天早上 7點、晚上 11點前各量一次血壓並記錄量測值，定期回測

血壓。 

陳文鐘進一步說明，首次量血壓的民眾，兩手都需要測量，且要

取較高數值為主，若兩手值數差大於 20毫米汞柱，則應該尋求專業

醫師。若收縮壓與舒張壓分別在 160與 100毫米汞柱以上，就應透過

專業醫師協助；若是在 140與 90毫米汞柱以上，非高血壓患者需連

續一周天天測量，如仍偏高，就要找醫師；收縮壓與舒張壓分別在

130與 80毫米汞柱以上，若為糖尿病、心臟病、腎臟病患者，也應

要諮詢專業醫師。 

提醒民眾，日常生活中減少食鹽攝取、適當飲酒不過量、控制腰

圍（女性不超過 80公分；男性不超過 90公分）與體重（BMI直維持

在 18.5-24之間）、不吸菸以及每周至少 5次 30分鐘的運動，可有

助於控制高血壓，掌握自己的健康，別讓疾病不知不覺中找上你。 

（資料來源：http://www.uho.com.tw/hotnews.asp 網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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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

形象，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，廉政檢舉

專線 0800-286-586」  


